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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探讨了数字化时代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前景与风险，并提出通过技术赋能，生成式人

工智能可在证据展示、文书制作、裁判辅助等方面极大提升司法效率和透明度。当前，针对技术的深入

应用存在内容可控性与真实性、裁判逻辑、以及司法伦理和监管保障等系列问题，研究提出“辅助为主、

审查为要”的应用模式，强调人工智能技术与司法经验的协作，以确保法律裁判的可控性与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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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prospects and risk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judicial adjudica-
tion in the digital era, and proposes that through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greatly enhance judicial efficiency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areas of evidence presen-
tation, document production, and adjudication assistance. However, the in-depth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still has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content controllability and authenticity, adju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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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as well as judicial ethics and regulatory safeguard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the 
study proposes an application model of “assistance as the mainstay, review as the mainstay”, which 
emphasize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judicial experienc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ntrollability and fairness of legal adju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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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DeepSeek、GPT-4.5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多模态数据输入，通过深度学习与模型构建等技

术，具备强大的文本学习和理解功能，可创造性地生成内容，现已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对此，法学界或

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合理使用，寻求构建更为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1]，或聚焦生成式人工智

能刑事风险的高效治理，探讨如何在技术提供者、服务提供者、产品提供者等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法律责

任，并实现人工智能治理的更新、转型乃至迭代[2]，甚至进一步思考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司法审判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3]。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前景 

2.1. 技术赋能与司法革新的时代需求 

数字时代为司法活动提供了强劲的技术驱动力，5G、人机交互、区块链、大数据以及以 ChatGPT、
Deepfake、元宇宙为代表的深度合成技术蓬勃涌现，大幅拓宽了司法的“生产力”边界。此前，传统司法

既要满足不断增多的纠纷解决需求，又要应对诉讼资源、时间与空间等维度限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可

利用算法、大数据来统一证据标准、简化或加速办案流程，实现对信息的高度整合、自动检索与生成。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不断完善的算法模型和对海量案件数据的深度学习，可迅速解析控辩双方

证据资料、识别要点并给出相关法律检索结果，最大程度地支撑司法革新。近日，多伦多大学联合硅谷

科技公司研发的“Justice-1”AI 系统通过分析近 200 年全球判例、数百万条法律条文及社会舆情数据，

构建出动态裁决模型，在庭审中，仅用 12 秒便完成了双方陈词、证据及法条交叉对比，并输出了 83 页

的判决书，支持 AI 司法的群体认为这将终结“同案不同判的历史顽疾”。另一方面，数字化审判愈趋普

及，“智能”裁判工具逐渐成为判案辅助的重要组成，满足司法现代化深度革新的时代需求，成为推动

司法裁判数字转型的原动力[4]。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数字法院建设，案卷材料已实现电子化存储，依靠光

学字符识别等技术，立案庭法官可对电子材料进行检索，因此，法院将电子材料输入生成式人工智能，

对其进行模型训练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根据当事人表述，迅速作出案由、诉求判断。 

2.2. 可视化呈现与审判程序的全新表达 

传统示意证据在部分案件中发挥直观说明与辅助解释的作用，在具体应用时受制于技术手段落后、

制作过程繁琐。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基于海量数据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实现自动输出文本、图形、音

视频乃至三维模型，为案件审理提供可视化“示意证据”。法官、检察官以及辩护人通过视听材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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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技术与生成式算法的深度融合，更为直观地比照案件发生过程、分析相关要件，从而在庭审中获得

对事实的更具象理解(即还原事实)。 
在诉讼文书制作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分析法律规定、历史判例对证据进行深度整合，协助或

部分替代人工进行文书撰写，进而辅助法官精确提炼案件争议焦点、拟定判决文本结构；帮助律师准确

定位检索条文、推送相似案例；对控辩双方所提证据一并进行逻辑梳理并生成初步分析[5]。无论是可视

化方式还是文本生成模式均使司法活动以数字形式实现过程透明和高效衔接，让原先深奥的法律推理更

易于诉讼参与人和社会公众理解，进而提升裁判过程的正当性与公信力。 

2.3. 裁判方式的变革与恣意风险的约束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中的深度介入是对证据展示或文书制作的“工具性”优化，更可能带来对裁

判方式本身的重塑乃至变革。其一，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不同审判者因经验差异、

知识背景或情绪偏好而导致裁判结果不统一的校正，从而在统一尺度与客观标准的维度上发挥积极作用。

其二，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善于从大量数据中提炼共通要素，并通过概率模型提供预测性输出，法官在

决策时或将倾向于咨询或参考它给出的建议。哥伦比亚、印度的个案也表明，法官利用 ChatGPT 等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意见来印证自我判断或直接纳入裁决理由，让“智能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分享裁判

权的话语空间。 
相对而言，技术能辅助审理过程，却无法充当或替代人类的评判经验和价值判断。裁判方式对恣意

风险的深层冲击依然值得关注：若过度倚赖算法而忽视个案中应保留的情感、伦理及主观能动性将使司

法陷入形式化推理的泥淖，不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同等重要的是，生成式模型对自身训练数据

的依赖也可能因先例不足、语料偏颇而输出倾向失衡，进而对司法公正构成新的挑战。在技术理性和司

法经验理性的双重约束下，可严格限定与有效监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真正让人工智能在司法裁

判中避免恣意裁判的滋生，实现对公平正义更为精细化的保障。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技术障碍 

3.1. 生成式内容的可控性与真实性难题 

在司法领域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多模态数据输入(如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进行深度学习与

模型构建的能力，及其“创造性”的内容生成特性为审判实践提供了诸如类案分析、证据呈现和法律建

议等辅助功能。这一技术性优势背后暗含着深刻的伦理和技术问题——尤其是生成内容的可控性与真实

性。在数据输入环节，训练样本质量、来源、完整性及其涵盖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倾向直接影响生成内容

的准确性与可信性。若原始数据中存在偏差或包含虚假的证据样本、不准确的法律推理，系统更倾向于

生成与真实情况严重背离的“示意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法律适用构成误导[6]。 
除此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合成技术可模拟真实场景，以高度逼真的方式展示证据和再现案发

过程，高拟真度内容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弥补传统证据的不足，但也使法官、律师和其他司法参与者

对其内容真实性产生疑虑，如生成内容未经严格审查将破坏司法裁判的正当性，影响公众对智能司法系

统以及裁判结果的信任。 

3.2. 算法推理对裁判逻辑的冲击与恣意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检索海量法律规定、案例、证据材料，进而迅速给出判断建议或裁判预测，

为法院统一办案标准、提高度量衡的客观性提供了技术支持。但大规模的概率计算与预测并不天然具备

“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与正当性，算法在判断过程中无法完全重现三段论的演绎逻辑，也无法充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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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所需的价值衡量。当法官过于依赖此类“快速决策”功能，或者在案件审理初步阶段即被算法建议

所诱导，难免忽视人类经验、社会伦理等非量化考量因素，从而萌生将部分裁判权力让渡给机器的隐

蔽趋势。正因如此，若缺乏对应的监督和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特定情形下对法官裁量空间的过度干

预，可能会产生“结果同质化”或“机械化裁判”的弊病。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系统面对训练数据缺陷或

审判案例的多元局面时，错误或偏颇的判断建议会直接诱发恣意风险，反而妨碍了司法对公平正义的实

质守护。 

3.3. 司法伦理与监管保障的不足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预示法律裁判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但同时也暴露出法律

和伦理层面尚未完善的规范架构，存在对个人隐私、算法透明、法律责任分配等多重风险的潜在冲击。 
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参与裁判工作的最大隐患之一是对程序正义的潜在威胁，即法官将人工智能生

成的建议或分析结果直接作为裁决依据时缺乏科学严谨的审查机制，导致裁判阶段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受

到质疑。其生成的裁判建议由于拥有数据驱动的表面“客观性”，使法官过于信任和依赖而忽视自身的

独立判断，无意识地依赖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和逻辑生成功能，忽略案件中情感考量、伦理冲

突和社会公平的价值判断，进而抑制其对案件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等非量化因素的敏锐关注，使裁判逐

渐被局限在形式化推理的框架内[7]。 
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据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大数据和算法进行决策，其“理性”

基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及设计者的意图，决策过程是否会忽视法律实践中的重要伦理问题仍旧存疑。而裁

判权则承载着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权威和法官的独立判断，涉及对案件事实与价值的衡量，而非单纯的理

性分析。若将人工智能生成的结果直接作为裁判依据无疑将赋予技术以部分“裁判者”的身份，势必模

糊传统法律中裁判主体与技术辅助之间的界限，引发对司法裁量权是否被技术稀释的疑问。并且，生成

式人工智能依赖于训练数据的质量及偏向性，假使数据本就带有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歧视性(种族、性

别偏见或者阶层隔离等)，若算法无意中放大不平等并将其体现在裁判建议或示意证据中，司法活动可能

从根源上失衡。 

4. 重塑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应用模式 

4.1. 确立“辅助为主、审查为要”的应用模式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应用于司法领域，但其定位必须基于“辅助而非取代”的原则。该项定位源于司

法活动的复杂性和法律权威的不可替代性，也源于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局限性。算法的决策逻辑

受到数据质量和模型解释力的制约，可能对敏感案件产生偏倚或失真判断，故而人工智能在法律范围内

的应用必须受到严格审查。司法裁判追求效率，更承载公正与可信度的使命，因此不能让机器决策成为

裁判过程的唯一驱动力，应在技术赋能的背景下强化法官作为最终责任主体的功能。法官、检察官和律

师作为司法裁判中的核心人员需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建议进行全面评估——审查其合理性、核验其合规

性与证据的真实性，确保对任何虚假、偏倚内容的及时剔除[8]。 
从技术视角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效果取决于司法数据库的完备性和真实性。司法数据是智

能算法深度学习与生成能力的核心输入，若数据出现质量欠缺或来源割裂将直接影响案件推理的准确度

与辅助决策的可信度。不同地域法院、不同部门、不同司法层级之间的信息孤岛现象，有可能导致数据

共享不足或者输入样本断裂，大幅削弱人工智能综合信息处理能力。在此背景下需构建系统化且可追溯

的司法数据共通机制，通过统一规范的采集、清理、更新及标准化操作确保数据的可靠性，针对性地解

决法律知识更新、问题话术准确性以及法律知识储备问题，并探索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从通用到垂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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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化转变，经指令微调、指使学习、反馈学习、合成数据学习和低秩适配(LoRA)等方法，将目前大模

型转变为法律领域大模型(见表 1)。 
 
Table 1. Design logic and application link table of the auxiliary + review mode 
表 1. 辅助 + 审查模式的设计逻辑与应用环节表 

关键环节 核心内容 司法人员角色 生成式人工智能角色 

数据采集与清理 收集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库

数据，清理错误、无效信息 
制定数据采集规范；监督数

据质量；参与模型设计 
深度分析海量数据；自动筛

查冗余信息 

裁判建议生成 
生成特定的文本、图形、音

视频或模型，为法官提供

“辅助手册” 

审查建议的合法性与合理

性；剔除问题数据 

通过算法快速整合法律条文

与往例案例，提供自主生成

内容 

辅助评判流程 法官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结

果与案件具体事实独立裁定 

独立评估机器建议；核验结

果合规性；判定裁判权是否

被过度干涉 

生成可视化材料(如证据分析

图表)；辅助类案比对 

安全与透明 
建立数据记录和可追溯机

制，向公众公开部分裁判技

术过程 

监督透明记录的唯一性与准

确性 
保存算法记录；披露部分算

法运行逻辑 

裁判监控与反馈 法院定期审查算法运行状

态，对裁判建议进行校验 
终审意见负责人；反馈系统

质量与不足 
根据反馈优化算法模型，调

整推荐逻辑 

4.2. 平衡算法与价值的互动，坚守“人机协同” 

生成式人工智能依靠大数据和算法逻辑进行高效计算，能够在对证据材料的快速分析、类案检索、

法条推送等方面大幅提升审判质效，但对机器决策的过分倚赖也隐藏法官价值判断空间被弱化的风险。

司法不只是一种技术性的推理过程，更是一种深植伦理与情理的活动，因此需要在算法的演绎精度与人

类司法者的综合判断力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一方面，应当修复智能算法的内在缺陷，通过信息披露或对

外部监管机构的安全评估，来确保算法数据的偏差、歧视与“黑箱”问题得到有效修正；另一方面，还要

针对算法产生裁判建议时难以完全适应案件复杂性与人文需求的情况，保留足够的纠错和质疑程序。例

如设置数据质量筛查机制、为偏差数据建立“清洗”流程，并鼓励对算法依赖度过高的情形进行审慎干

预[9]；同时，对裁判系统内部人员和相关专业团队明确分工，避免技术设计被少数主体操纵，或因程序

开发失误而造成不良后果。通过人机协同与价值筛选的有机结合，既能防止算法让渡裁判权带来的恣意

风险，也能借助系统的计算力有效完成难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规则运用。 

4.3. 完善立法规制与司法伦理约束双轨并行 

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司法裁判的过程应置于完备的程序和伦理约束体系之下。立法层面需在已有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司

法审判中人工智能应用的边界、程序与责任，规定相对独立的审查程序和监管环节，使相关算法或产品

的合同方、设计方承担强制性的信息披露义务。技术规制应着眼于成果的输出，强调对算法研发与系统

部署的过程干预，落实数据源头与算法模型的准入审查，构建全面覆盖“数据–算法–智能裁判结果”

的风控方案。与此同时应加大在司法范围内的专业化人才培养，使审判人员能甄别深度合成及算法风险，

最大程度减少认知障碍带来的不确定性。并同时兼顾分级监管理念，参考美国等国家分场景、分领域的

做法，对不同类型的诉讼环节和技术应用予以差异化的规范与监督，以更灵活的方式平衡效能与安全、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5423


史静蕾 
 

 

DOI: 10.12677/ass.2025.145423 537 社会科学前沿 
 

创新与正义。 
从司法伦理角度而言，应将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贯穿于司法人工智能应用的全流程，以防止技术滥

用或脱序而产生的社会不安。设计被侵害后及时救济和责任追究机制，避免“无人担责”或“多头推诿”

现象。尤其要关注因算法信息泄露、数据歧视或偏差导致执法不公而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将法

官的独立思考与责任意识真正内化于裁判过程。在此基础上须落实对紧急处理程序与安全应急预案的明

确规定，一旦智能系统在审判环节出现严重故障或异常时应当及时暂停，以防对案件当事人和司法公信

力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5. 结语 

在推动司法效率和公平的同时如何妥善应对技术应用中的伦理和法律风险，将成为司法革新和保护

公正的关键。研究通过分析技术赋能与司法革新的时代需求、风险挑战以及相应的解决策略提出构建一

个“辅助为主、审查为要”的模式，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司法中的合理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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